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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来县委农村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泰农工组办发〔2022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泰来县 2022 年资产收益
帮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、县直相关部门：

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，充分发挥

产业、就业帮扶带动效应，进一步实现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资产保值增值和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，易返贫致贫人口

（监测对象）不发生规模性返贫、致贫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利用专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、相关涉农资金、

社会帮扶资金投入种植、养殖、设施农业、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

形成的资产收益资金（租金）和光伏收益资金，完善与脱贫人口、

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利益联结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，优



2

先帮扶无劳动能力人口实现脱贫稳定不返贫；鼓励和引导有劳动

能力人口就近参与镇村公共服务、产业项目经营，“幸福车间”

编织，公益岗位就业，外出务工就业，依靠辛勤劳动脱贫致富，

提倡多劳多得、多劳多补；努力壮大村集体经济，完善村内基础

设施、基层公共服务，建设美丽乡村、改善人居环境。

二、帮扶对象

按照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工作要求，过渡期内

重点帮扶对象将逐步由脱贫人口向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

倾斜，为巩固我县脱贫攻坚成果，保证脱贫人口收入稳中有升，

不发生规模性收入下降，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不发生规

模性返贫、致贫，资产收益帮扶对象为建档立卡系统中全县脱贫

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及所在村集体。脱贫人口、

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收益分配采取“定额收益+岗位补贴

+务工生活补助+就业补贴+庭院经济补贴”模式，即：对无劳动能

力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按年度给予定额收益，对有劳动能力和

弱劳动能力的人员通过“岗位补贴+务工生活补助+就业补贴+庭

院经济”进行激励扶持，确保无劳动能力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

（监测对象）都有稳定收入保障，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、易返贫

致贫户（监测对象）通过参与公益岗位、实施务工生活补助等方

式增加收入。脱贫村及所辖脱贫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

象），由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带动，帮扶标准按照本方案执行。

定额收益脱贫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认定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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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以 2022年 1月 1日为节点，男 70周岁及以上（1952年 1

月 1 日前出生）、女 65周岁及以上（1957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）

的贫困老人和 16周岁以下（200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的未成

年人。

2.经鉴定取得残疾证，且因残疾无法参加劳动的残疾人。

3.经鉴定不符合办证条件的残疾人，经村“两委”、驻村工作

队共同认定为无法参加劳动的人员。

4.因病丧失劳动能力，并经村“两委”、驻村工作队共同认定

无法参加劳动的人员。

三、帮扶标准

资产收益帮扶坚持以收定支、量力而行、因户施策、精准帮

扶原则，帮扶对象、标准和方式实行动态调整。收益资金依次按

照乡镇扶贫项目收益资金、县级产业项目收益资金顺序安排。

2022年资产收益分配标准为：

（一）定额收益带动

以户为单位，家庭成员中有 1人符合保障条件的每户每年分

配1000元收益，有2人及以上符合保障条件的每户每年分配2000

元收益。

（二）岗位补贴带动

有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脱贫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

对象）（以实际劳动技能为准）均可从事公益岗位。对常年从事

村庄保洁、道路维护、安全巡护、护林防火、照料护理等公共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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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脱贫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，由村“两委”、驻

村工作队负责签订岗位合同，加强日常考核，按标准要求完成年

度任务的人员，每月给予不低于 500元岗位工资。因疫情影响设

立的临时岗位工资标准每天不超过 100元。

（三）务工“生活补助”带动

对脱贫人口及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县内外务工，按

照多劳多得、多劳多补原则，以人为单位给予务工“生活补助”。

县内务工年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、5000元以上、8000元以上的

人员，分别给予 300元、400元、500元务工“生活补助”。县外

务工收入达到 8000元以上的人员，给予 500元务工“生活补助”。

（四）“幸福车间”就业“计件补贴”

对参与“幸福车间”务工的人员给予“计件补贴”，对“幸福

车间”发展成效较好的村集体（包括 7个隐含村）给予奖励。

（五）发展庭院经济补贴

对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（监测对象）在自家庭院种植特色

作物、发展养殖等，按种植面积、养殖规模，给予每户补贴

300—500元（户最高 500元）。

（六）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

1.“一村一品”产业项目实现对本乡镇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

（监测对象）全覆盖，且收益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项目

所在村集体可留存该项目总收益资金的 20%作为村集体收入。

“一村一品”产业项目带动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（监测对象）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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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仍有结余，可由乡镇统筹作为村集体收入。

2.村级为立县主导产业项目建设提供土地资源支持力度较

大（如生猪养殖小农庄项目），项目所在地村集体可留存该项目

总收益资金的 20%作为村集体收入。资产收益资金在带动脱贫人

口及易返贫致贫人口增收，实施产业项目维护、巩固脱贫攻坚成

果及村级公益事业后，若仍有结余，可对村集体收益进行“二次

分配”。

（七）资产收益不予保障的情形

1.利用生态公益岗位（护林员）实现就业的脱贫群众，本人

不再享受资产收益分配政策（对在“幸福车间”务工，并达到计

件补贴标准的人员，可享受“幸福车间”就业“计件补贴”）。

2.“等靠要”思想严重，懒惰成性，在力所能及情况下不主动

参加劳动，不能自觉保持家庭环境整洁，不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

的家庭。

3.有铺张浪费、婚丧嫁娶事宜大操大办，以及酗酒、赌博、

迷信等陈规陋俗的家庭。

4.经村“两委”会议评议，不同意给予帮扶的家庭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实行属地属事管理

各乡镇要于 9月底前测算分配到户收益资金，报县委农村工

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并拨付到乡镇政府实施，到户资金由乡镇

政府通过惠农“一卡通”直补到户。村集体收益部分，该资金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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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乡镇统筹安排，根据各村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(监测对象）

比例和村集体经济现状等情况安排。村集体收益主要用于村集体

公共服务事业发展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加快“幸福车间”建设、

激发“幸福车间”等带贫企业和合作社脱贫户、易返贫致贫户（监

测对象）员工务工就业积极性的物质激励。不得用于偿还村集体

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无关的债务、发放人员工资或与公共服

务事业无关的事项。

（二）实行专户管理

专户设在县乡村振兴局，县财政局监管使用。资产收益资金

集中缴到专户，实行专人、专账管理。涉农整合资金投资建设的

项目建成后，按财政资金投资额度比例提取资产收益资金（租

金），提取比例要依据产业规模、带贫能力、市场风险和项目建

设洽谈的《合同》约定收取收益资金，原则上不低于同期银行贷

款基准利率（蔬菜棚室生产项目按实际收益+带动贫困人口收入

核算）。

（三）结余资金安排

资产收益金优先用于脱贫人口及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

象）带动，按照“资产收益重点用于项目运营管护、巩固脱贫攻

坚成果、村级公益事业等”政策要求，我县结余资金使用方向如

下：

1.资产收益金可用于扶贫项目后续管护及设施设备维修、维

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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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采取“先建后补”方式，解决带贫企业、合作社发展瓶颈问

题，发展壮大乡村产业。

3.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重点扶持依托立县主导产业及招商

引资企业新建“一村一品”产业项目。

4.对从事防返贫监测“网格化”管理的网格员予以补助。

5.解决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问题，重点解决脱贫人口及易返贫

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房屋维修改造、饮水安全等突出问题。

6.用于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爱心援助、临时救助。

7.用于脱贫人口、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“三奖评”、

孝亲敬老等“志智双扶”奖补。

8.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其他村级公益事业发展。

9.用于脱贫人口及易返贫致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生产发展方

向保险费用。

10.其他结余资金分配按照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报县委农村工

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。

（四）严格履行程序

资产收益分配履行以下程序：①镇村测算（同时村里进行资

产收益对象公示）—②乡镇党委会研究通过后向县乡村振兴局申

报—③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—④县财政局会同县乡村振

兴局核拨—⑤签订资产收益增收协议—⑥收益对象填写资产收

益领取凭证。以上程序要全程留痕，归档备查。定额收益、岗位

补贴于 2022年 9月末前完成发放；务工生活补助、“幸福车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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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补贴、庭院经济补贴于 2022年 12月末前完成发放。

（五）强化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资产运营监管

县纪委监委、县审计局对资产收益资金分配实行全程监管，

确保脱贫户持续增收，村集体实现有效积累，村级公共服务能力

不断提升，对造成资产流失、挤占挪用等违规违纪情形，将严肃

追责。

（六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全县资产收益使用综合协调、组织推进和

日常管理等工作，特别对项目资金安排、产业项目运营发展、资

产收益帮扶对象确认等关键环节要严格把关，确保按上级要求层

层落实责任，切实做到项目到村精准、帮扶到户到人精准。

附件：1.资产收益增收协议

2.光伏电站收益增收协议

3.资产收益/光伏电站收益领取凭证

中共泰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 5月 5日


